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浙江晶能微电子有限公司 1.6667%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机构”）作为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江摩托”、“公司”）

钱江摩托 2022年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对钱江摩托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钱江摩托拟以自有资金 3,000.00万元收购宁波微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微马”）持有的浙江晶能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

能微电子”）21.8209万元的出资额，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晶能微电子 1.6667%

股权。

公司与宁波微马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书福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宁波微马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徐志豪先

生、杨健先生、黄海燕女士、许兵先生及郭东劭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

事项，并发表了审查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1、宁波微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2年 8月 25日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彤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4幢一层 K021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三亚挥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87.99%，杭

州鲲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12.00%，宁波彤裕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 0.01%。

关联关系：公司与宁波微马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书福先生，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宁波微马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履约能力

关联方经营状况稳定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介绍

1、浙江晶能微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6月 2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潘运滨



注册资本：1,309.256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40,499.53 6,473.20

应收账款 1,075.42 0.00

总负债 5,697.30 1,787.54

净资产 34,802.23 4,685.66

项目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66.75 7.43

营业利润 -583.42 -640.10

净利润 -583.43 -429.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4,343.61 -634.79

（二）标的公司信用情况

标的公司并非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浙江）

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浙江晶能微电子有限公司涉

及其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浙联估报字[2023]第 453号），

截至估值基准日 2023年 9月 30日，浙江晶能微电子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34,376.29万元，采用收益法估算后，浙江晶能微



电子有限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50,200.00万元。

本次交易以晶能微电子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50,200.00万元为基础，经转让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为 3,000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晶能微电子专注于新能源芯片设计与模块创新，通过场景驱动、应用牵引，

不断创新技术，为电动汽车、光伏、储能、氢能、航空航天、船舶等客户提供性

能优越的功率产品和服务。晶能微电子主要战略合作伙伴有积塔半导体、中芯集

成、华润微电子等。2022年 11月，晶能微电子完成 Pre-A轮融资，由华登国际

领投，嘉御资本、高榕资本、矽芯投资、沃丰实业跟投；2023年 6 月，完成 A

轮融资，由高榕资本领投，吉利资本、厦门建发、春山资本、清控招商、普华资

本、固信控股等数十家机构跟投。本次交易为公司财务性投资，一方面，公司看

好其未来发展，以较低价格获得其股权，有望在未来获得投资收益；另一方面，

公司产品有相关芯片需求，成为其股东，有望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本次

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宁波微马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0万元，

与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

交易 16,245.68万元。

七、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徐志豪先

生、杨健先生、黄海燕女士、许兵先生及郭东劭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

事项，并发表了审查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本次交易为公司财务性投资，鉴于公司对晶能微电子未来发展的认同以及产

业协同的考虑，公司本次投资符合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

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估值报告为

参考，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严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钱江摩托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徐志豪先生、杨健先生、黄海燕女士、许兵先生及郭东劭先生已回避表

决，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及钱江摩托《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对钱江摩托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罗泽 何搏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